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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4月8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39期 投注总额7641484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1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3注

14注

254注

790注

8416注

15032注

99865注

奖金

1062884元/注

17970元/注

1981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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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38

811

17799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3913.2506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4月6日

第2016039期 投注总额：72740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1 5 2 0 2 5 牛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090期 投注总额：542844元

02 11 13 14 15

奖池累计49.3244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4月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44
3550

奖金

0元
4347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090期

浙江销售2409406元，返奖额1044609元。“快乐彩”
600万话费、油卡大家抢4月1日开始。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4月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05349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8230元

浙江中奖注数

660

0

202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9 5 4

公 告
浙江特宝鞋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浙江特宝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6年2月23日经债权
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6年2月23日经温岭市人民法院（2015）台温破字第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
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浙江特宝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为一次性分
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确定于2016年4月10日实施。由本管理人委托承
办银行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汇入。

可分配总额为人民币5759370.87元，其中（1）劳动债权65433元；（2）税款债
权（含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用）228507.11元；（3）普通债权5465430.76元。

债权人应予受领破产财产分配额；未受领的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
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两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
存的分配额本管理人将依法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浙江特宝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6年4月8日

嵊州市永佳纺织有限公司：张佾聪与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
字〔2015〕第396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裁决
如下：嵊州市永佳纺织有限公司支付张佾聪工资5万元，此款于本裁决书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付清。如不服本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依法申请嵊州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普天线业织造厂：王孝来与你单位工伤补偿劳动争议一案，本

委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
案字〔2016〕第013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裁决
如下：一、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二、嵊州市普天线业织造厂
按工伤保险基金所得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5820元（缴费基数2260元/月×7
个月）、工伤医疗补助金支8062元（社平工资4031元/月×2个月），以上共计
23882元全部金额支付给王孝来。三、嵊州市普天线业织造厂支付王孝来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8062元（社平工资4031元/月×2个月）。四、以上二、三项共计
31944元，此款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付清。本裁决为终局裁
决，劳动者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嵊州市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向嵊州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绍兴市邦圣钢结构有限公司、胡水祥:申请人邹万正等6人诉你工资劳
动争议案（诸劳人仲案字〔2016〕第0325号），本委已依法受理。现申请人邹
万正要求你支付劳动报酬14500元，汪林焱要求你支付劳动报酬11750元，
邹林要求你支付劳动报酬12250元，汪水旺要求你支付劳动报酬13500元，
邹喜红要求你支付劳动报酬11500元，邹万书要求你支付劳动报酬15500
元；此外6人要求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2015年
4月30日至裁决之日的利息。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依照《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举证期限为开庭前，本委决定由仲裁员
楼颖独任审理，梁美任书记员，于2016年5月20日08时30分在本委第二仲
裁庭（诸暨市暨阳街道永昌路12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楼）公开开
庭审理，请准时参加仲裁庭审，未按时参加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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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楚虹建设有限公司：
你单位职工汪舍源向我委申请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我委已受理并作

出鉴定结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桐人社鉴字[2016]第0117号初次鉴
定结论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初次鉴定结论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桐庐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6年4月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对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等24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拟对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等24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 单位：万元

注：以上债权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日
以上24户合计债权本息合计为人民币122064.92万元。具体情况请投资

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要约邀请竞价转让、协议转让、金融资产交易所
挂牌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65583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 邮政编码：310006
办事处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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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

浙江永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永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永翔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得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衣圣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恒翔纺织有限公司

鼎盛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东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伊飞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华友电缆有限公司

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天地钢结构有限公司

建德市万马营销有限公司

杭州盈邦线缆有限公司

浙江易特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舜飞重型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君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金瑞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良纺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易富钢铁有限公司

浙江人民书店有限公司

所在地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债权本金

9,730.48

13,468.40

5,999.03

7,090.00

6,417.00

6,889.00

5,000.00

8,767.00

5,000.00

2,500.00

1,890.00

6,432.92

2,600.00

3,706.11

949.97

990.00

2,299.66

9,892.00

10,463.01

1,500.00

1,700.00

676.09

2,370.00

1,750.00

债权本息

369.42

460.77

222.44

205.10

65.94

193.69

150.52

215.25

116.47

77.59

29.36

142.42

99.60

77.64

38.41

22.62

75.38

267.36

919.90

62.48

97.13

20.48

32.78

21.51

抵押担保情况

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杭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浙江红剑贸易有限公司、周凤剑、诸利凤提供保证担保；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杭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浙江红剑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周凤剑、诸利凤提供保证担保

杭州天元涤纶有限公司、傅华东、傅裕仁提供保证担保；浙江永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地产、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傅裕仁、傅华东提供保证担保

阿克苏永翔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杭州天元涤纶有限公司、傅华东、傅裕仁提供保证担保；债务人名下房地产、杭州萧山永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浙江盛和居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汪吾铨控股有限公司、汇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跃泉、顾卓苹、严焕贤提供保证担保；鼎盛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工业用地提供抵押担保

陈跃泉、孙毅、谢利华提供保证担保；浙江盛和居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杭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杭州恒翔化工有限公司、陆永恩、陆永庆、陆仲恩提供保证担保；杭州恒翔纺织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杭州钱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汪吾铨控股有限公司、张秀玲、陈跃泉提供保证担保

浙江得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陈美娣、郑东提供保证担保

施锡尧提供保证担保；杭州萧山哥得曼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富阳瑞利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富阳瑞利电力器材有限公司、杭州五圣圆化学有限公司、浙江飞鱼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万能通信器材集团有限公司陈光辉、马兰群、马增荣、潘利成、任张炎、王瑞忠提供保证担保；马兰群、朱洪浩、朱允芳、马增荣、朱晓敏名下个人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江文威、余立萌提供保证担保；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商业房地产、江春威、江文威名下个人住宅提供抵押担保

杭州华友电缆有限公司、叶祖泉提供保证担保；杭州先进凤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叶祖泉、孙惠明名下住宅提供抵押担保

何增良，蒋晓萍提供保证担保；何增良，蒋晓萍名下商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杭州讯达化工有限公司、罗红、张志船提供保证担保；杭州盈邦线缆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罗红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安徽天目兰普电气有限公司、杭州天伦钢丝有限公司、吴立平、朱利剑提供保证担保；浙江易特电气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广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腾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国庆、张云彩、赵光明提供保证担保；赵腾飞名下商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余姚市大伟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余姚市中塑国际大厦经营有限公司、杨红文、黄伟、易建祥、诸蓓杰提供保证担保；浙江舜飞重型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地产、机器设备、保证金、杨红文、黄伟名下个人房产提供抵质押担保

杭州天利房地产有限公司、胡昊、黄慧君、徐红兴提供保证担保；杭州天利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商住用房提供抵押担保

邵晓黎、王志林、王志明提供保证担保；杭州金瑞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林业用地提供抵押担保

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朱玉良提供保证担保；朱靖华、朱美琴、林越平名下个人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杭州富康实业有限公司、陈玉财、丁文相、鲁旭东提供保证担保；陈蓓菁、杨建祥、丁文相、陈玉花名下个人住宅、杜君、卢晓华名下商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

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吴连松提供保证担保；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名下房产、保证金、杭州艺展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江立鹏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温州市

鹿城区，截至2016年2月29日，该户债权总额为3300.11万元，其中本金2701.55万元，利息598.56万元，由鸿鑫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天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三丰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林典令、洪文潮、陈新建、金庆洲、金配球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并由温州市瓯海日禾制衣厂名下的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梅屿工业区（土地占地面积为2845.24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5133.05平方米）、周勤建房产位于温州市上陡门2组团21幢803室（面积为81.42平方米）房产、张相龙位于
温州市新桥镇5组团2幢205室（面积81.81平方米）房产、林典令位于位于温州梧田街道盛大花园3幢604室（建筑面积
113.67平方米）房产、林丽萍位于温州市雪山路67弄华侨新村10幢1号201室（面积151.40平方米）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
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晓光 联系电话：13758738108 0577-88108515 电子邮件：lixiaoguang@cind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2015）甬东商初字第3506号
骆剑雄：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骆剑雄、张晶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506号民事裁定书。通
知：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按自动撤回起
诉处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56号

杜利民：本院受理原告张后法与被告杜利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鄞嵩商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600号

张小开：本院受理原告王校红与被告张小开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6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35号

宁波林登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任
美娥与被告宁波林登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33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34号

宁波林登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玉英与被告宁波林登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33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
2332号

宁波林登金融服务
外包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戴行波与被告宁
波林登金融服务外包有
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5）甬鄞商
初字第233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39号

宁波睿承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光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3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266号

章洁、赵世熙：本院受理方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宣判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6
月27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及宣
告判决。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民初字第2444号

宁波上下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海权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4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民初字第2620号

缪曾、缪曾国：本院受理原告张
福升与被告缪曾、缪曾国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30日

8：4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93号

陈红军、陈其军：本院已受理原告周慧渊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3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执民初字第3913号

徐红红：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周明波与你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和
法律规定的义务，本院已依法作出（2015）甬鄞执民字第
3913-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你购置的位于海南省琼
海市博鳌镇金色港湾2幢405室的房地产。经本院委托
评估，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
的皖中信房估字[2016]Z2-34号房地产评估报告书载明
上述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101.26万元。因无法用其他方
法向你送达执行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对上述评估报告有异议，
应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
提出异议又不履行债务的，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44条、第24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的规
定，公开拍卖上述财产。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1号

本院于2016年1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飞亚不锈
钢有限公司公示催告一案，对其遗失的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余姚历山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10300051
2379581号（票面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泰联照
明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海畅电子有限公司、票据
到期日2016年3月6日）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3月28
日作出（2016）浙0281民催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杭州飞亚不锈钢有
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